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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30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5-036

转债代码：113054 转债简称：绿动转债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无偿划转所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色动力”）控股股

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资公司”）拟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139,345,273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无偿划转至

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工投资”）。划转

完成后，北京国资公司直接持有公司32.63%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北工投资间接

持有公司10.00%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国资（香港）”）间接持有公司1.78%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仍为北京国资公司。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获悉，北京国资公司出具《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将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决定》，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39,345,273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00%）无偿划转至其全资子公司北工投资，划转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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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4日，北京国资公司与北工投资签订《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北京国资公司直接持有公司594,085,61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42.63%；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国资（香港）间接持有公司24,859,792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78%；北京国资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618,945,4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4.42%。北工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北京国资公司直接持有公司32.63%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

北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10.00%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国资（香港）间接持有公司

1.78%股权，合并持股数量和比例保持不变，占总股本的比例为44.42%，公司的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无偿划转前 股权无偿划转后

股份种类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594,085,618 42.63 454,740,345 32.63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资(香港)有

限公司
24,859,792 1.78 24,859,792 1.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 0 139,345,273 1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合计 618,945,410 44.42 618,945,410 44.42

注：持股比例尾数差异系因数据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为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行为，产权关

系变动情况如下：

股权划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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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划转后：

二、本次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赵及锋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4005921645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5号钱粮胡同38号2幢6层B601-1

法定代表人：岳鹏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35110091R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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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本次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划出方：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甲方”）

划入方：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二）标的股权划转

甲方同意以2024年12月31日为划转基准日，将其所持绿色动力集团139,345,273

股，占划转基准日绿色动力集团总股本10%的国有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依法无偿

划转给乙方，标的股权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乙方同意依法接受标的股权。

（三）被划转企业涉及的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本次标的股权的无偿划转不涉及对绿色动力集团现有职工的分流安置，不影响绿

色动力集团与现有职工所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

（四）被划转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的处理方案

本次标的股权划转完成后，绿色动力集团的原有债权、债务、或有负债（在本协

议中，“或有负债”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形式），继续由绿色动力集

团享有或承担。

（五）划转标的的交割事项

甲方对标的股权拥有完整权利，未在标的股权上设定任何质押或类似的担保权利；

标的股权未被任何有权机关作出冻结、扣押或者其他任何限制其转让、划转的判决、

裁决或决定，不存在可能引致限制标的股权转让、划转的诉讼或潜在纠纷等潜在法律

风险或障碍的情形。

标的股权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转移至

乙方，股权转移完成后，乙方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

（六）生效

双方同意，以下条件同时满足后本协议生效：（1）协议由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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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2）双方分别完成本次无偿划转的决策程序；（3）甲方作

为所出资企业完成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的审批。

四、本次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权在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无偿划转，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次无偿划转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

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国有出资企业北京国资公司批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

规性确认，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

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5 日


